
厅办公室关于运用省级监管平台加强
省水利厅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的通知

厅水资源处、建设处、河道处、湖泊处、水库处、水保处、监督

处、省堤防局、省水政监察总队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

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、省政府

一系列工作要求，持续聚焦“水利行业强监管”，切实落实监管责

任、转变监管理念、创新监管方式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对接运

用省市场监管局省级监管平台，推进省水利厅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

管工作全覆盖、常态化，经与省优化营商环境办公室、省市场监

管局咨询沟通，现就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“依法监管、公正公开、协同高效”的原则，加强和完善

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运用湖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

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监管平台”，访问地址：http://scjg.hubei.gov.cn/

hbssj），全面落实“双随机”抽查，提升监管的公平性、规范性和有

效性，切实管出公平、管出效率、管出活力，着力打造公平竞争

的市场环境和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更好地服务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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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创业兴业，保障水利工程安全和水生态安全。

二、具体任务

（一）完善“一单两库”数据。各有关责任处室（单位）结合

年度监管工作实际，通过监管平台，建立年度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
查事项清单，完善监管对象名录库、执法人员名录库，实施动态

管理。

（二）全面实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。各有关责任处室（单
位）运用监管平台创建年度抽查计划，按规定的抽查比例、频次，

随机抽取监管对象、执法人员开展抽查，凡是可以多处室（单位）

联合抽查的必须联合进行。对抽查发现的问题，依法依规处理。

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（三）认真落实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。各有关责任处室（单位）
依据《湖北省水利厅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

按照监管职责，认真开展“双随机”抽查，做到任务落实、程序规
范、手续完备、效果明显。同时，加强对本系统业务的指导督促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责任落实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、谁负
责”的原则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责任处室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要亲自

部署安排，明确分管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，认真研究，制定年

度抽查计划，确保年度工作计划的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统筹协调。各有关责任处室（单位）要加强向分

管领导和上级机关的请示汇报，积极争取上级的重视和支持；加

强与相关处室（单位）的联系沟通，及时通报相关工作情况；加

强对本系统的业务指导和跟踪督办。

（三）规范抽查行为。要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对监管行为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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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按照年度抽查计划制定细化随机抽查工作细则和工作指引，

对抽查程序、方法要有明确规定，方便实际操作，防止操作随意

或尺度不一。

（四）强化结果运用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

原则，由牵头处室（单位）汇总确定检查结果，并进行公示，接

受社会监督。对抽查发现的问题，做好后续监管的衔接，对发现

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（五）严守各项纪律。抽查期间，要严格遵守中央“八项规

定”精神和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规定，明确抽查纪律，规范工

作行为，不得查看与抽查事项无关的事项，不得影响企业的正常

生产经营活动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。

联系人：罗威，电话：87221643。

附件：1．省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平台介绍
2．湖北省双随机抽查管理系统用户操作手册

3．2020年度省水利厅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4．湖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
操作培训视频课程及网上学习平台登录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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